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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賠償法「同一賠償事件」問題之探討 
＊郭祥瑞 

壹、 前言 

我國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3 條分別就國家賠償責任之要件明定之，亦即將

國家賠償責任，區分兩類，一、公務員不法執行公權力所生之國家賠償任及二、

公共設施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兩種類型。前者係憲法第 24

條、民法第 186 條之緣由所規定之國家責任，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

行為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性為國家責任之前提，一般謂之國家賠償之「人的責

任」。後者，僅就行政機關所設置、管理之公有公共設施發生設置或管理上之欠

缺，而因欠缺之瑕疵原因，導致人民於使用時受到損害之結果，國家即須負賠償

責任，其立法目的則在加強行政機關對於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管理之注意義務，

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惟此類型與國賠法第 2 條或民法第 186 條、第 184 條規定

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以故意過失為責任成立之要件有異，一般謂之為國家賠償之

「物的責任」，且國家就此「物的責任」係負無過失責任，亦即請求權人請求國

家賠償時，排除民法第 191 條有關工作物所有人舉証免責規定之適用，須先由國

家承受賠償責任，再依求償要件向應負責任之人行使求償權，雖言「無過失責任」

此類型國家責任之發生，仍必須有「設置管理之欠缺」之事實為前提要素，僅國

家對該設置管理欠缺之事實雖無過失,仍須負責；若有故意過失，更應負責。 

    以上國家賠償責任係依人的責任或物之責任態樣分類，惟就請求權人被侵權

之行為態樣析論之，則損害之肇生可能基於（一）一個國家機關單獨不法行為（二）

國家與國家機關共同不法行為及（三）國家與第三人共同不法行為肇生等三類態

樣。
1
 就請求權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對象言之，第一類自然以賠償義務機關為請求

對象，甚為單純；第二類大抵認為國家賠償係以國家為賠償之主體，為國家之責

任，故在多數行政機關都有侵權之行為而侵害同一受害人權利時，毋庸討論共同

侵權問題；第三類則因現行國賠法並未限制人民人民選擇救濟之權利，被害人既

可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國家賠償，亦得基於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基

礎，向非行政機關之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至此情形，行政機關或第三人對受害

人履行賠償責任後，是否得相互求償應分擔責任之金額？其相互間為何種法律關

係？國家賠償制度有無優先被請求之限制？申言之，第三人（人民）與行政機關

（國家）有共同行為而侵權情形，是否亦為國賠法第 5 條所定「得以適用民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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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三類不法行為之態樣，可能混合國賠法第 2條及第 3 條之情形，亦可能不只單純牽涉政府機

關一方，尚且有非政府機關之共同責任加入。例如甲機關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有過失而乙機關負責

管理之公有公共設施有欠缺，兩相競合所生之損害；又如高速公路警察局員警甲追查超速之執法

方式不當，且高速公路工程局乙在肇事地點之路面坑洞未補，使駕駛人心生驚惶，復因陷落未補

之坑洞至車輛爆胎而翻覆；再例如甲民間工程公司自行在山區縣道施工，未立警告標誌，而乙縣

政府在轉彎處之欄杆因偷工減料而設置不良，至丙駕車行經該處未生警覺，因而翻落山谷。均為

國家賠償義務機關受理時常見之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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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情形而得成立連帶責任？先後實務有不同之見解，亦因共同侵權行為採

取「行為關連共同說」認定之標準，以及國賠法第 3 條物的責任採取無過失主義

之賠償原則，在實務上更擴展了行政機關和民間私人成立共同侵權連帶賠償責任

之可能性，許多類此案件已顯然發生，而衍生許多實務問題已隱然存在，但因行

政體系諸多因應或權宜措施得宜，早在進入司法程序形成判決先例前已經化解
2
，意味著尚有許多與本文相關之實務問題，尚乏近代國內學者之關注與研究而

發見，似仍藉著行政體系之內部控制，繼續摸索與容忍，誠非法制常軌 
3
。

4
 

    以上在賠償義務機關可能複數或與一般民眾產生共同之損害賠償責任，抑或

侵害之行為有數個之情形，為使國家賠償事件處理之單純化和效率化，並能周全

保障被侵害民眾之權益，且顧及到各個應負責任之機關能夠參與及分擔責任，現

行國家賠償法及其施行細則則有關於「同一損害賠償事件」之規定，惟因實務適

用之際，未臻明確，而學者著作似又乏究論，綜此，本文乃就現行國家賠償法制

及實務面涉及之「同一賠償事件」之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如：數機關是否成立共

同侵權行為責任？牽涉人民與行政機關負連帶賠償義務之同一賠償事件，國家是

否有優先賠償之義務？與行政機關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之一般人民，是否得加入

賠償義務機關進行之協議程序？同一賠償事件若先於民間部分進行和解或調

解，國賠程序，須否停止？同一賠償事件之撤回請求問題？重複請求問題？國賠

和一般侵權賠償，賠償方法如何競合？等諸多已經發生或法制面應深入謀畫之問

題，探討如下文。 

貳、 國家賠償法關於「同一賠償事件」之規定 

現行國家賠償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於「同一損害賠償事件」，分析概有「同

一原因事實」、「同一事件」、「同一賠償事件」或「同一損害賠償事件」等四類用

                                                 
2
依筆者實際任職於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之經歷，如：就捷運開挖路段路面回填或圍籬案件，

機關有時於接到國賠申請案時，為避免損及機關及首長名譽，即以息事寧人之心態，先行要求該

肇事路段包商於進入國賠協議程序前，與請求權人完成賠償和解後，請請求權人撤回國賠請求，

不去驚動其他可能有賠償義務之機關或第三人；反之，第三人在有賠償義務但知悉與行政機關國

賠責任共同存在時，即心存「由政府出錢了事」的觀念，請受害人向行政機關請求賠償，往往行

政機關於賠償後，也惰於追究第三人有無應受求償之責任。此類處理情形，和工務機關與承商間

平時互動關係及機關文化都有關連。 
3且國家（行政機關）與國家（行政機關）間無論前述人的責任或物的責任所發生之共同侵權態

樣，在受理權限、責任認定等爭議亦逐漸浮現，因國家賠償義務機關及賠償義務確定後，攸關機

關向失職同仁之求償問題，故亦必須在管轄權、協議程序參加、共同侵權成立要件認定權責等面

向，審慎處理。有見解謂國家（行政機關）與國家（行政機關）間，既然都是在國家同一行政主

體內，應不計較是否為共同侵權機關，應以人民權益為要務，先行參加協議，然而實務運作面之

觀察，因行政機關對侵權行為事實之認定能力，未如司法程序專業慎重，且行政體系處世較以圓

融立場自持，故國家賠償案件就賠償義務機關及參加協議機關決定後，多半已無法脫離共同分攤

責任之角色，尤其在國賠法採無過失責任主義認定及只要就損害有應負責之人（即便是輕過失）

即得求償（第 3 條第 2 項與第 2條第 3項對照），因此，確認某行政機關是否為應賠償之機關，

必須了解背後預算及公務員求償後果，確應顧及公務員之感受。 
4 請參閱拙作「國家賠償第三人與國家共同侵害受害人權利事件實務研究」，刊載於 2007.5.12.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及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技整合研究所合辦「第二屆全國法學實證研

究研討會論文集」，第 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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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規定，彙整如下： 

一、「同一原因事實」之用語： 

（一）國家賠償法部分：第 11 條：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開始協議

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但已依行政訴訟

法之規定，附帶請求損害賠償者，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更行起訴。 

（二）施行細則部分：第 27 條：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記載左列各

項事項……，六、請求權人對「同一原因事實」所發生之其他損害，願拋棄其損

害賠償請求權者，其拋棄之意旨。第 38 條：請求權人就「同一原因事實」所受

之損害，同時或先後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協議及向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或

同時或先後向賠償義務機關及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者，在賠償義務機關協議

程序終結或損害賠償訴訟裁判確定前，法院應以裁定停止對公務員損害賠償訴訟

之進行。 

二、「同一事件」、「同一賠償事件」、「同一損害賠償事件」之用語：僅於施

行細則有其規定。第 7 條第 2 項：「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者，得

委任其中一人或數人為代理人，與賠償義務機關進行協議。第 15 條第 1 項：「同

一賠償事件」，數機關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被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應以書

面通知未被請求之機關參與協議。第 22 條第 2 項：請求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

之費用，在「同一事件」達一定之金額時，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應賠償義務機關

之請，得指派檢察官提供法律上之意見。 

三、研析： 

國家賠償既係國家就上述人的侵害或物的侵害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必

須符合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要件，為判斷國家賠償責任之基礎 
5
 

6
。從現行規定

條文用語析之，吾人或可區辨「同一原因事實」(同一侵權行為原因事實)為「同

一事件」、「同一賠償事件」或「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成立之基礎，而被害人依據

「同一原因事實」向賠償義務機關所為請求之事件，則謂為「同一賠償事件」，

含單數或複數之侵權行為及單數或複數侵權人所造成之同一個損害之事件，至應

稱之為「同一事件」、「同一賠償事件」或「同一損害賠償事件」，則應為立法時

名詞未及統一所致(下文均以「同一賠償事件」稱之)。於此，數被害人基於「同

一共同侵權原因事實」受害，但數被害人均各有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其中一

請求權人獲得國家賠償，他被害人之國賠請求權並未消滅，以請求權人得個別請

求之情形言之，性質上為原因事實相牽連之案件
7
，應屬「事實上之同一賠償事

件」；另在數機關對一被害人之侵權之國賠案件，請求權人對數機關之國賠請求，

                                                 
5
 國家賠償法第 5條：國家賠償，除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 

6 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有第 184 條第 1 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而關於共同侵權

行為者，乃民法第 185 條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

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7  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同一損害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者，得委任其中一人或數人為

代理人與賠償義務機關進行協議。」本規定應係考量「共同處理」之便宜程序，惟依本文研析，

本條所指之「同一損害事件」，或應修正為「同一原因事實」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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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人只有單一之請求權，但數機關中之ㄧ已為賠償時，國家賠償之債務即消

滅，此類案件與原因事實相牽連之情形不同，數機關係因法律關係 
8
而牽連，應

屬「法律上之同一賠償事件」。現行國賠法及其施行細則上述關於「同一賠償事

件」，並未就事實上同一或法律上之同一而區處，解釋上應包含兩者。 

職此，在處理同一賠償事件問題，受害人若向複數侵權行為加害人中之ㄧ已

為國家賠償之請求，就該請求之「同一原因事實」再向他共同加害人請求賠償時，

乃屬「法律上同一賠償事件」，應適用上開各該條「同一賠償事件」、「同一賠償

事件」、「同一損害賠償事件」之規定進行處理。惟以下之問題，在適用「同一賠

償事件」相關規定之際，殊值探討。 

參、 問題研析 

                一一一一、、、、數機關數機關數機關數機關間或與第三人間或與第三人間或與第三人間或與第三人就同一賠償事件賠償責任之探討就同一賠償事件賠償責任之探討就同一賠償事件賠償責任之探討就同一賠償事件賠償責任之探討    

    現行國家賠償法對共同侵權行為，如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僅有類似

連帶債務之規定，但數機關符合共同侵權行為要件以及行政機關與人民共同侵權

之情形，則未規範其責任及處理之方法，若數機關間或與人民有共同侵害之行為

而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時，係個別就其侵權比例負賠償之責？抑或連帶負賠償之

責？國家賠償法並未明確規定「連帶責任」。 

    關於機關與人民共同侵權時，應否以國家賠償法第 5 條為依據，適用民法第

185 條共同侵權規定，而彼此產生連帶賠償責任？以往囿於公私法領域不同之法

理，認為二者間不能成立連帶債務關係
9
，但國家賠償法之主管機關－法務部，

曾於民國 86 年 10 月 14 日以法 86 律字第 033218 號函謂：「…倘該第三人有故意

或過失，而與國家賠償責任構成共同侵權行為者（國家賠償法第 5 條、民法第

185 條參照），則應連帶對被害人負賠償責任。」顯示現行實務已認同人民與行

政機關間，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並應負民法上連帶賠償責任。行政機關在處理國

賠實務上似多採此見解 
10
，司法實務亦出現與傳統見解不同之態度

11
，學者亦有

採此見解之例 
12
 

13
；本文亦採取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之見解。 

                                                 
8 參林三欽、2003.4，公有公共設施瑕疪國家賠償責任之探討，載於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編印

「2003 國家賠償理論與實務」，第 35 頁。林氏認為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間係「不真正連帶債務」

關係，此說為早期學者見解所採。但若認行政機關間亦得成立民法共同侵權行為關係，則其間之

關係透過國賠法第 5條、民法第 185 條、民法第 272 條 2 項之思維，係「真正連帶債務」之關係。 
9 參最高法院 72 年度台上字第 1897 號、最高法院 78 年度台再字第 30 號裁判要旨及台灣高等法

院暨所屬法院 89 年 11 月法律座談會彙編，第 7-9 頁。均略謂:國家賠償法來源出於公法，非出

於民法侵權行為法則，因此機關與機關間，不會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第三人與行政機關間，自亦

無共同侵權情形之適用。政府機關基於公權力行使之行政處分，不構成民法上之侵權行為，受害

人尚不得依民法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10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印供市民國家賠償案件賠償請求書範例，有援引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作為依據之例。 
11
 參 85 年上國字第 2號判決、85 年上國字第 2 號判決、87 年台上字第 957 號判決，多略謂: 國

賠法第 5 條得適用民法規定，國家（行政機關）與普通自然人間，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國賠法本

質上係為民事侵權權行為之特別法，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問是否為行政機關，均負連帶賠償責

任，適用民法第 281 條內部求償之規定。。 
12 學者亦有採此認定者，如王澤鑑教授，1995.5，民法叢書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第 19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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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數機關共同侵權而在數賠償義務機關間是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連帶責

任，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之立法體例觀之，其與民法第 273 條「連帶

債務之債權人，得對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

或一部之損害賠償。」立法體例相仿，惟或因傳統之公權力機關不適用民法連帶

責任之司法二元論影響，避開「連帶債務」之字眼，顯見立法係有意不採「真正

連帶債務」之論點；惟若以保障被害人得選擇較便利賠償義務機關之觀點，似亦

應就數機關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解釋各機關間為「連帶債務人」之牽連

關係，僅在處理之際由國家指定一行政機關先行代表國家處理耳，並無排除侵權

行為人之身分為行政機關時，即不適用共同侵權所規定連帶責任之合理性；蓋多

數機關之侵權行為，其賠償雖然最終皆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支出，但因有對所

屬公務員求償之問題，且國賠經費之編列，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係不同之預算，適

用連帶賠償責任對請求權人之保障較佳，而且在中央和地方機關共同侵權之情

形，人民不必陷入因中央和地方預算收支之爭議，只要尋得連帶債務人中一人請

求賠償即可，較符國家賠償之旨意，因此，多數行政機關之侵權行為是否構成共

同侵權行為以及其賠償責任是否為連帶賠償責任，並非無討論及釐清之價值
14
。

實務上雖然由某一機關為受理機關，但實質上仍應追究其他行政機關是否成立侵

權責任及過咎之比例，以為求償之依據，雖是直接依據國賠法第 2 條 3 項及第 3

條 2 項之求償規定而實行，實際上亦與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差異不大，

本文認亦應拋棄公權力機關性質無法成立共同侵權責任之成見，承認中央政府與

地方政府及各行政機關間在處理國賠案件時之「相對」利害關係，早非「國家人

格不可分」「行政一體」之法理和現實氛圍 
15
，應認定仍然構成共同侵權行為連

帶責任，方為適論。 

  準據上文所析，國家賠償事件處理程序中，受侵權行為侵害之被害人若係多

數，則各被害人均得分別向共同侵權行為之共同加害人請求國家賠償，僅為相牽

連之事件，尚非「同一賠償事件」；反觀，若一被害人受數侵權行為人共同加害

之共同侵權情形時，乃係基於同一之「共同侵權」之同一事實，對該共同侵權行

為事實所生之損害，對被害人言之，只發生一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同一賠償

                                                                                                                                            
所舉例及論述過程，認行政機關先行賠償後，非不得向第三人請求其連帶償還應分擔之部分。且

於案例圖示，亦標引民法 185 條。 
13同註 4拙作「國家賠償第三人與國家共同侵害受害人權利事件實務研究」文，載於「第二屆全

國法學實證研究研討會論文集」，第 236-237 頁，自法律學理依據，兼顧實用之實證性，並佐以

法律經濟學所倡「成本」考量及「公共選擇理論」之決策等概念，綜合分析研究後，結論建議亦

認應肯定構成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為宜。 
14
 若未以連帶債務人視之，則若本來即應由兩個機關負責之國賠事件，被指定代表國家受理之賠

償義務機關若拒絕賠償後，是應該向另一機關繼續請求國賠？或應依國賠法第 11 條第 2項提起

損害賠償訴訟？又應以拒絕賠償之名義機關為被告或應將兩個機關同列被告？確有保護不周之

問題。 
15
 例如復興航空大園空難事件，對於機場跑道管理疏失之責任發生在國防部和交通部民航局之

間，復興航空提起國賠請求經行政院指定由國防部代表國家為賠償義務機關，遭國防部拒絕賠償

後，復興航空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民航局起初卻聲明參加復興航空之一造，希望認定應由國防部

負國家賠償責任，可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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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但共同侵權行為構成之本質，前提即為各共同侵權行為人各人均已單獨

成立侵權行為責任，僅就其共同行為之關聯性而生連帶負責(連帶債務)之效果，

而依連帶債務之規定得先後或同時向連帶債務人(共同侵權行為人)之一人或數

人或全體請求一部或全部之賠償(民法第 273 條)。 

                二二二二、、、、國家國家國家國家((((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與私法人或個人為與私法人或個人為與私法人或個人為與私法人或個人為共同侵權行為人時共同侵權行為人時共同侵權行為人時共同侵權行為人時，「，「，「，「國家賠償國家賠償國家賠償國家賠償」」」」對對對對

「「「「民事賠償民事賠償民事賠償民事賠償」」」」為競合關係或併存關係為競合關係或併存關係為競合關係或併存關係為競合關係或併存關係？？？？有無優先適用有無優先適用有無優先適用有無優先適用「「「「國家賠償國家賠償國家賠償國家賠償」」」」程序之必要程序之必要程序之必要程序之必要？？？？    

實務上承認國家(行政機關)與私人(含法人及個人)得以成立共同侵權行

為，則為「同一賠償事件」，各共同侵權行為人間為連帶債務之關係，賠償義務

並無優先之問題，乃聽由債權人(連帶侵權行為受害人)自由行使請求權；換言

之，純以共同侵權行為賠償之規定言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中縱有「國家(行政機

關)」應負賠償責任，法理上並未課與國家較一般人民優先負賠償責任之義務。 

然而另就國家賠償制度之設計觀之，我國國家賠償責任通說既採自己責任

說，則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及公有公共設施管理、設置之過咎，均認為

國家自己之過咎而先賠償，再內部向應負責之人求償；從而，國家公務員和公有

公共設施若與一般人民和民間設施共同侵權時，國家是否應先負賠償責任呢？此

又可區處以下情形探討，茲以下例示之： 

A 機關公務員甲於依法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和乙共同侵權丙，致丙之房屋

受損害(如下圖)： 

        A 機關 

                          

               

         甲…………乙 

            侵權↘           ↙侵權 

                     丙 

            房屋受損 

    第（一）種情形：丙向乙請求賠償，乙可否主張丙應先向 A 機關請求國家賠

償，而拒絕丙之請求？ 

自丙言之，丙僅認知甲、乙對其侵權，且丙原本即有向連帶債務人依民法第

273 條所規定請求順序之選擇權，在甲不具有公務員身分時，並不發生乙可拒絕

丙之賠償請求而轉請丙向甲來請求賠償之法律依據，則雖在甲具有公務員身分，

符合國家賠償要件時，自丙方面，並不得因身分之有無遂剝奪丙原來即具有之順

序選擇權，自乙方面，亦並不當然免除居於「受選擇請求賠償」同等地位之義務。

準此，依本文之見，共同侵權行為事件中雖有公務員為共同侵權人之一人，而牽

涉國家賠償事件，但並不影響被害人對連帶債務人得以行使民法第 276 條之權

利。 

第（二）種情形：丙向甲請求賠償時，甲可否主張丙應向 A 機關請求，而拒

絕丙之請求？ 

 甲為公務員，依通說我國國賠制度採「國家自己責任」，甲因執行職務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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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權力之行為為公法行為 
16
 ，其過咎行為之責任即係 A 之責任，「被害人自得依

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請求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為損害賠償」 
17
；此處丙當然仍保

有選擇請求乙賠償之權利，但若選擇以甲為請求對象時，因甲之公法行為，必須

以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及程序處理之，從而甲可主張丙應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

先向甲所屬機關 A 請求國家賠償，而拒絕丙之請求。 

    第（三）種情形：丙向 A 機關請求，A 可否主張丙應同時向乙請求，而拒絕

丙之請求？ 

 A 機關受丙之國家賠償請求，此時，依民法第 273 條第 2 項規定「連帶債務

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帶責任」，故乙並未因 A(甲之部分)進入國家賠

償處理程序即褪除其連帶債務人地位。惟因請求賠償順序之決定權在丙，並非在

A，故 A 不得以丙未向乙先行請求而拒絕賠償。惟 A 在進行國家賠償協議程序之

際，若知有其他應負責任之人，實務上亦將所知悉之共同侵權人列為通知到場參

加協議之對象。 
18
 

    第（四）種情形：丙同時向 A 機關及乙請求賠償之情形，是否優先以國家賠

償程序處理之？ 

 被害人若同時向連帶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時，按法律雖然未剝奪丙得向法院

對乙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之權利，且亦未規定丙同時向 A 機關及乙請求賠償之情

形，必須併入 A 之國家賠償「協議先行」之協議程序。惟本文基於以下之理由，

認為若被害人同時向 A(賠償義務機關)和乙(私法人或個人)請求連帶賠償時，應

採國家賠償協議程序優先原則，將請求乙賠償之部併入國家賠償協議程序一併斟

酌處理 
19
。 

理由 1：國家賠償責任由國家先行賠償後，始行使求償權，對被害人保障較

周。 

理由 2：「協議先行」為強制規定，且國家賠償事件雖同由民事法庭審理，

適用民事訴訟程序，但性質上是國家對公務員公法行為過咎之賠償，應使賠償義

務機關有自省檢討之機會及義務。 

理由 3：實務上賠償義務機關進行協議時，會就所知之「法律上有利害關係

之人」(含共同侵權行為人)，通知其參與協議過程，賠償金額較有機會透過協議

之方式達成，較能避免被害人重覆請求或漫天開價而無標準之情形。 

理由 4：可避免訟累，亦減少法院審理之成本。 

但若乙之部分已繫屬法院，似可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八二條第二項「應

                                                 
16 若公務員所執行之職務非執行公權力，而僅屬私經濟行為之性質，過咎所產生之侵權責任，

仍依民法第 186 條處理，不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 
17  六七台上一一九六號判例參照。 
18 國家賠償法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8 條第 2項，僅規定數機關對同一事件之處置，未規定機

關與第三人共同侵權的情形，似未斟酌實務採取行為關連共同說後，共同侵權行為人賠償責任之

牽連性甚廣，而賠償義務機關實務上已採行通知參加協議之處置。本文予以肯定，藉此亦可避免

其他共同侵權人因有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之出面處理即存有脫免賠償責任之心理。 
19 惟本文認為此乃原則，若他共同侵權行為人有其他利益之考量(如商譽、信用)而不欲藉諸國

賠協議程序處理，而欲先了結債務，則似亦無強使合併使用國賠程序規定之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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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法律關係是否成立者，準用停止訴訟」之規定，停止民

事訴訟，迨賠償義務機關協議程序終結後，視其結果決定是否續行訴訟或已無訴

訟必要而終結訴訟。 

                三三三三、、、、非非非非行政機行政機行政機行政機關之關之關之關之第三人與行政機關第三人與行政機關第三人與行政機關第三人與行政機關共同共同共同共同為為為為侵權行為人侵權行為人侵權行為人侵權行為人，，，，是否為國家賠償法是否為國家賠償法是否為國家賠償法是否為國家賠償法

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應受告知之人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應受告知之人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應受告知之人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應受告知之人？？？？    

國賠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之對象，依文義解釋及論理解釋，係指國賠法第 2

條第 2 項為侵害行為之公務員或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個人，或第 3 條第 1

項對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欠缺，而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換言之，其應

受告知指涉之對象即是將來可能為賠償義務機關向其行使求償權之對象，以使該

等就可能須清償之求償金額，充分參與及輔助當事人進行訴訟。準此，「共同侵

權之第三人」(且應含多數賠償義務機關為共同侵權人之情形)並不是國家賠償法

第 2 條第 2 項或第 3 條第 1 項之人，自法理言之，並非應受告知之範圍，並無受

告知之義務。故實務上受賠償之義務機關在協議程序或請求權人起訴後，對共同

侵權行為人之告知參加協議或告知訴訟，至多僅為「類推適用」國家賠償法第

41條之 1及施行細則第16條之法律適用關係耳！本文基於共同侵權連帶債務責

任之「同一賠償事件」法理，肯認目前實務告知非機關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參加協

議之作法。 

                四四四四、、、、就同一賠償事件請求權人重複向機關及其他共同侵權人請求賠償之問題就同一賠償事件請求權人重複向機關及其他共同侵權人請求賠償之問題就同一賠償事件請求權人重複向機關及其他共同侵權人請求賠償之問題就同一賠償事件請求權人重複向機關及其他共同侵權人請求賠償之問題    

案例：某甲某日騎機車搭載乙，行經 A 機關管理之道路，於民宅前之路段，為閃

避行人過馬路，且因路面狀況現肇事處有一 B 機關下水道之人孔蓋，近因 C 私人

公司舖設管線，於挖開人孔蓋後，未完全回復鋪平，而有高低差距；另人孔蓋經

挖開後，下約三十公分處有自來水公司 D 之水管接頭滲水狀況，另有 E 行政機關

之光纖纜線亦經過人孔蓋下。但究竟是因何原因致甲騎車摔倒，並無法鑑定明

確。發生以下事例: 

  

 

 

 

 

 

 

 

 

 

 

1.甲乙認為損害之造成在於 D 公司之水管破裂，先向 D 自來水公司請求損

害賠償，先以 50 萬元達成和解。 

2.甲乙又認為 A 機關為道路主管機關，係本案之賠償義務機關，也應負責，

案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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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兩人在象向 A 機關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然而並未同時對 B、E 行政機關提

出其他損害賠償之請求。 

3.A 行政機關受理甲乙之國家賠償申請後，認係「同一賠償事件」，B 與 E

行政機關及 C、D 二民間公司亦均應負賠償責任，乃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16 條規定，以書面通知未被請求之 B 與 E 機關參加協議，並請派

員於協議期日到場陳述意見。另亦通知 C、D 二民間公司到場。 

4.E 行政機關認為本案人孔蓋下雖有其纜線舖設，但與甲乙之損害全然無因

果關係，拒絕 A 行政機關之通知，且並未派員於協議期日到場。 

   5.嗣後乙與 A 行政機關達成協議，A 承認管理有欠缺。惟甲因不願同意協議

金額，故協議不成立。A 乃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將乙成

立協議、甲不成立協議之結果分別通知 B 及 E 二行政機關。 

問題: 

（一）被侵害之請求權人以同一原因事實、同一請求權基礎重複請求之問

題: 

    本案被侵害之請求權人(本案甲乙)以同一原因事實、同一請求權基礎，於向

第三人 (本案 D) 基於民法第 193 條、第 195 條請求賠償獲得和解後，復以同一

原因事實、同一請求權基礎另向行政機關(本案 A、B、E)請求國家賠償。受害人

若先向一共同加害人 A（人孔蓋所有機關）請求國家賠償後，再向 B 或 E 機關請

求國家賠償，理論上 A 機關應就此同一賠償事件，於先受理時，即應依施行細則

第 15 條「以書面通知未被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參加協議」，故似不會發生受害人

就同一賠償事件重複請求之情事 
20
。但因共同侵權行為採關連共同說，將連帶債

務人之牽連性加大，故若請求權人甲乙先向 D (非行政機關)達成和解後，故意

隱瞞，或基於雙方保密約定，又向 A 機關(受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國賠，則

A 機關甚有可能並不知悉甲乙已就同一賠償事件達成和解之事實，而又另予賠

償。 

本問題討論之癥結，即在國家賠償協議程序與民事訴訟程序之專業判斷及賠

償數額之確定力不同。蓋甲乙雖與 D 達成和解，然因究竟應賠償之總額為若干（尤

其在有生命權被侵害之案件，其賠償金額更難估算）？在法院判決程序前之在國

賠協議階段，缺乏認定總賠償金額之參考標準和公信。是故，甲乙與 D 以 50 萬

元就賠償金額達成和解，但其和解究竟為全部債務之履行或僅為「一部給付」，A

                                                 
20  實務上仍可能發生受害人就同一賠償事件重覆請求之情事。蓋國家賠償事件之管制，主管機

關為法務部，現今管制之規定有二，(一)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規定「各機關應於每年一

月及七月底，將受理之國家賠償事件及 處理情形，列表送其上級機關及法務部，其已成立協議、

訴訟上和解或已判決確定者，並應檢送協議書、和解筆錄或歷審判決書影本。(二)同施行細則第

44 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承辦國家賠償業務之人員，應就每一國家賠償事件，編訂卷宗。法務

部於必要時，得調閱賠償義務機關處理國賠償之卷宗。以上規定若各賠償義務機關建立之檔名不

同(例如有多數請求權人時，各以不同之請求權人為代表檔名)，或處理時期在一、七月陳報之前

即已完成；或數賠償義務機關並無共同直接上級機關時(如地方二級機關和中央一級機關同為共

同侵權行為人時)，確有可能出現同一賠償事件重覆請求之管制上之漏洞。參見註 4 同著第 2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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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在受理賠償之請求時，並不確知。若已為全部債務之履行，則損害賠償債務

已消滅，僅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債權行使與分擔之問題，A 機關已無賠償義務，依

施行細則第 19 條拒絕賠償；但若請求人甲乙主張該同一賠償件，其和解僅係一

部給付時，則 A 機關形式上雖認 50 萬元賠償金額已達「全部賠償」之債務消滅

之程序，但因欠缺「賠償總額」認定之憑據，A 機關似仍難以形式審查逕以前開

施行細則第 19 條作為不經協議即拒絕賠償之理由，故作法上仍應與甲乙進行實

質上協議，較與法理相符。 

      換言之，本文以為，A 機關須以請求權人主張之情形(同一賠償事件之再為

主張或為和解後尚未賠償之餘額)為判斷是否進行協議之標準。於此，施行細則

第 18 條第 1 項「數機關均應負賠償債任時…」，應衡量另有非機關為共同侵權行

為人之情形，修正並擴張規範之範圍為「數機關或機關與其他共同侵權行為人均

應負賠償責任時…」，俾資周延；且第 2 項「……應載明其已向其他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賠償之金額或申請回復原狀之內容。」之現行規定，應將共同侵權人受請

求及賠償金額，以及所申請國賠部分是否係一部請求之意思表示，納入修正方

向，庶符現況。 

（二）賠償義務機關，受理後應為如何之處理？ 

行政機關與人民共同侵權時，請求權人與人民(本案 D)有和解情事，復基於

同一理由向行政機關(本案 A)請求損害賠償，若請求權人先與人民達成和解後，

若受理之賠償義務機關認為請求權人與 D 之和解，已達填補損害之程度，因此損

害賠償之「給付目的已不存在」，應構成受理機關「拒絕(國家)賠償」之理由。

即行政機關應可主張 A、B、C、D、E 間之連帶債務有免除之牽連性(民法第 274

條)，請求權人對行政機關之債權亦隨同消滅，即以國賠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無

賠償義務」，不經協議而拒絕賠償。即於收到請求權人之請求起三十日內，以書

面拒絕之。但依和解之情形，顯不足以填補損害時，A 機關仍應依國家賠償法第

10 條第 2 項「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損害賠償)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

之規定，仍然應開始與甲乙之協議。 

（三）請求權人甲乙同時向賠償義機關之一 A 機關請求國賠，假使同時又與

與 C 或 D 進行和解中，則 A 之國家賠償協議程序，是否應予停止？ 

按債權人對連帶債務人請求履行債務之順序，乃有自主之決定權（民法第

273 條）。故甲乙面對連帶債務人 ABCDE 時，固以選擇國家賠償協議程序之進行，

即將對 A 或 B 或 E 三行政機關請求國賠程序，較能保護請求權人。惟此僅事理所

然，現今對此同一賠償事件，並無合併處理之明文規定。 

蓋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所謂「參加協議」之規定，其前提為「數『機

關』均應負賠償責任時」，與本問題 C 或 D 為共同侵權行為之第三人，非行政機

關，尚不得直接適用該條，至多僅得類推適用耳！惟乙亦得選擇不類推適用，而

仍逕自與丙之家屬和解，可資肯定。 

準此，A 機關若就該同一賠償事件，知悉乙與 D 進行和解中，法理上應將協

議程序停止，等待和解之結果後再行辦理為宜，惟目前似無法規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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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一部賠償額度一部賠償額度一部賠償額度一部賠償額度」」」」認定之認定之認定之認定之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受理請求權人請求時，在無法院判定賠償金額之前提下如何落實貫徹國賠法

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全部或一部賠償之審核，即成問題；因為若認請求權人

之請求金額超過應予賠償之總額時，行政機關提出之計算數據是否如司法機關之

公信力？另若發現有重覆請求(溢於總額)時，如何拒絕其請求？就溢額部分可否

逕以施行細則第 19 條「無賠償義務」而拒絕賠償？請求權人對該「拒絕賠償」

之決定可否進行「計算錯誤」之申訴 (或其他救濟方式)？均因現行規定由行政

機關協議先行之設計，在認定時造成困擾。再者，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僅謂

「…同時或先後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全部或一部…，應載明已向其償義務機關請

求賠償之金額或申請回復原狀之內容」，對於請求權人向其他侵權行為之個人已

為賠償之請求，或已獲得賠償之情形，則未涵蓋。 

    以上「一部賠償額度」認定之問題，因現行規定尚未完備，實例亦尚乏爭議

處理之案例整理參考，本文認為似應類推解釋或應另為修法之途。 

六六六六、、、、國家賠償請求依部或全部撤回之情形國家賠償請求依部或全部撤回之情形國家賠償請求依部或全部撤回之情形國家賠償請求依部或全部撤回之情形    

前四的案例，請求權人甲或乙若同時向賠償義務機關 A 請求國家賠償及向共

同侵權人 D 請求損害賠償，嗣與 D 和解成立，獲得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則甲

或乙是否必須向 A 撤回全部或一部損害賠償之請求？如何請求方為適當？ 

請求權人同時向賠償義務機關 A 請求國家賠償及向共同侵權人 C、D 請求損

害賠償，雖與 D 達成和解，獲得全部或一部之賠償，A 並不一定知悉和解及達成

和解情事，則國賠程序就同一賠償事件可能持續進行，此情形並不妥當。此時，

就全部獲得賠償情形，宜使甲或乙有撤回全部國賠請求之義務，俾 A 機關得以結

案；而就一部獲得賠償時，亦應為一部撤回之表示，使 A 機關於扣除一部清償後

之餘額範圍內進行協議為妥。 

而就撤回之方法，揆諸現行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僅於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謂「委任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協議行為之權，但拋棄損害賠償

請求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求……，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至於撤回方式、

時限、效力等及賠償義務機關應為如何之處理，則未暇規定，似仍有修正補充之

必要。 

七七七七、、、、就就就就同一賠償事件同一賠償事件同一賠償事件同一賠償事件，，，，若已協議不成立若已協議不成立若已協議不成立若已協議不成立，，，，請求權人可否不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請求權人可否不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請求權人可否不提起國家賠償訴訟請求權人可否不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損害賠償之訴損害賠償之訴損害賠償之訴損害賠償之訴))))，，，，再次申請賠償義務機關協議再次申請賠償義務機關協議再次申請賠償義務機關協議再次申請賠償義務機關協議？？？？    

訴訟程序就同一事(案)件，均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惟賠償義務機

關之協議程序之本質在於簡化訴訟程序及疏減訟源 
21
 ，雖亦有一事不再理原則

之精神，惟係指國家賠償法第 11 條但書之情形，即「但已依行政訴訟法規定，

附帶請求損害賠償者，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更行起訴。」之情形。另自施行細

則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權人未依前項規定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証明書者，

得請求賠償義務機關繼續協議，但以一次為限。」之規定觀之，協議之結果若不

成立，但只要請求權人不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証明書之情形，請求權人即得再一

                                                 
21  參行政院對國家賠償法草案說明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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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請求賠償義務機關繼續協議。反面解釋，若已由賠償義務機關發給協議不成立

証明書時，請求權人即不得再申請協議。
22
 

於茲尚值討論者，乃施行細則第 26 條第 2 項於未發給請求權人協議不成立

証明書情形，請求權人依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起訴後，若仍有協議之意願，是否

仍得回到協議程序，申請賠償義務機關再一次之協議？理論上該同一賠償事件已

脫離「協議」程序，於民事法院繫屬中，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之審理程序進行，

無回溯訴訟前「協議程序」之合理性。惟實務上，若法院以促成「和解」之態度

視之，對已起訴之同一賠償事件，認仍有達成「和解」之可能，請當事人間訴外

試行和解時，因原賠償義務機關前已協議不成而拒絕賠償，此時行政機關得否同

意和解？又其進行之程序是否仍應循賠償義務機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之「協議程

序」辦理之？或法院就已起訴之國家損害賠償事件，一概必須排除試行和解之斟

酌？目前尚無相關規範或釋示可資遵循，猶待補充規定之，似較週延。 

                八八八八、、、、國家國家國家國家((((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負共同侵權責任時負共同侵權責任時負共同侵權責任時負共同侵權責任時，，，，就受害人損害賠償之方法就受害人損害賠償之方法就受害人損害賠償之方法就受害人損害賠償之方法，，，，與私法與私法與私法與私法

人或個人賠償損害方法人或個人賠償損害方法人或個人賠償損害方法人或個人賠償損害方法之問題之問題之問題之問題    

按民法就損害賠償之方法，依第 213 條第 1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即民法就

損害賠償之方法係以「回復原狀」為原則；至國家賠償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國

家負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之，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損害

發生前原狀。」乃國家賠償係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回復原狀為」例外。 

     承前問題所述，國家於負共同侵權責任之情形時，較其他共同侵權行為人並

無先為賠償之義務，使受害人仍保有民法第 273 條對連帶債務人孰先孰後或同時

請求賠償之行使決定權。準此，設若受害人同時或先後向國家及私法人或個人請

求損害賠償，理論上即產生賠償方式之衝突 
23
 。 

以前二、所舉之例探討之：設若丙向乙請求將毀損之屋回復原狀，但乙只修

復了半面牆之後，未完成整體之修復，丙因此再向 A 請求國家賠償，或同時向 A

及乙請求賠償時，則 A 應如何賠償，即值討論！依本文之見，若乙已完成牆面一

半之修復，依國家賠償法第 7 條前段規定雖以金錢賠償為原則，後段但書則規定

「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則 A 機關此時自

應認為「以回復原狀為適當」，繼續完成另半面牆之修復作為賠償方法；至於同

                                                 
22  但依法務部 76 年 3月 13 日法 76 律字第 3124 號函略以：「賠償義務機關如認與請求權人就

未能達成協議之部分，互相讓步，確有達成協議之可能而無訴請法院解決爭執之必要，…得就第

三次申請…與請求權人繼續進行協議。」顯示施行細則第 26 條但書所言「但以一次為限」，僅為

訓示規定，又法務部 83 年 7 月 15 日法 83 律決字第 15078 號函謂：「(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之立法精神在簡化訴訟程序，疏減訟源，並使權益受到侵害之人民得由協議程序迅速獲

得賠償。……但基於便民及疏減訟源之目的，賠償業務機關與請求權人確有達成協議之可能而無

訴請法院解決爭執之必要時，尚非不得依請求權人之請求再行協議，並收回協議不成立証明書。」

基此，即使已發「協議不成立證明書」之情形，仍得應請求權人之請求，再行協議。 
23 此謂之「理論上即產生賠償方式之衝突」，乃就物之損害賠償，已有民法第 196 條為依據，被

害人「得」請求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但並未排斥民法回復原狀之損害賠償原則。至就非財產上

之損害賠償，實務上就能以金錢方式評價損害者，亦多以金錢賠償之方式解決之。故實務上產生

衝突之情形，並不嚴重。 



 13 

時向 A 機關及乙請求之情形，援前文採取「國家賠償協議程序」優先之原則，本

文認仍應依國家賠償法所採之「金錢賠償」為處理之原則。 

肆肆肆肆、、、、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現行國家賠償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於「同一損害賠償事件」，分析概有「同

一原因事實」、「同一事件」、「同一賠償事件」或「同一損害賠償事件」等四類用

語規定，惟所謂「同一」之意義，應包含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者之

事實同一情形(施行細則第7條第2項)及有數機關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法律同

一情形(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22 條第 2 項)。國家賠償制度無論以人的責

任或以物的責任作為賠償之依據，其淵源均與國家侵害人民權益之不法性相關；

民法上共同侵權行為隨著實務採取「行為關聯共同」之認定原則後，擴張了許多

不相認識之行為人成為有利害關係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共負「連帶債務」。行政

機關與第三人間或多數行政機關彼此間，傳統學理以司法二元論為依據，認為政

府機關基於公權力行使之行政行為，不構成民法上之侵權行為，受害人尚不得依

民法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如其不法侵害人民之權利者，國家並不負民法上之侵

權行為責任，僅生能否依國家賠償法請求之問題，至於行政機關間之求償，乃基

於國賠法之規定，並非關聯共同。然近年無論實務或學理均已有實例上之顯現，

認為國家機關間或國家與第三人間所為對人民權益之侵權行為，並非必須侷限於

司法二元論之觀點，將國賠法第 5 條作為成立共同侵權責任之依據，亦非無本，

且較能解決實務面臨之困境。現行國賠法關於「同一原因事實」、「同一賠償事件」

所指的定義及範圍如何，若未做擴張之解釋或再予補充或修正，確不足敷解決目

前國賠實務之疑義。 

本文探討之議題，因學界甚少論究，參考資料有限，本文乃以作者實務運作

面臨之國賠案件同一性問題為研討核心，針對日益增加之國賠事件，自法制面就

同一賠償事件已經存在或預見發生之問題，提出探討與處理之鄙見，並略進修法

之議，期能匡補闕遺，冀引周延之國家賠償制度。 


